
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　　告

第４２号

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‹河南省计划免

疫条例›‹河南省信访条例›的决定»已经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审议通

过,现予公布,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
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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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

«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» 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 的

决定

(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)

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

定:废止１９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 «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»和１９９７年１月

１６日河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

过的 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.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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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

‹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› ‹河南省信访条例›

的决定 (草案) » 的说明

———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６日在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河南 省 人 大 法 制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委 员

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
　李　哲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:

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的安排,法制委员会起草了 «河

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‹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›

‹河南省信访条例›的决定 (草案)» (以下简称 «决定 (草

案)»),现作如下说明:

一、«决定 (草案)»的形成过程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, “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

障”,“深化立法领域改革”,“统筹立改废释纂”.进一步全面深

化改革,就要求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法规及时修改或者废止.为

了高质量完成废止 «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» 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

这一立法任务,法制委员会深入调研,认真研究,并数次征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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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和省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.省人民政府以议案形

式书面同意废止,相关专门委员会也认为 «河南省计划免疫条

例»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已无修改必要,应予废止.在此基础上,

法制委员会起草了 «决定 (草案)».１１月７日,法制委员会召

开全体会议,对 «决定 (草案)»进行了审议,省司法厅、省卫

健委、省信访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.法制委员会认为,随

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改革不断深入, «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»

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的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工作需要,且没有

存在的必要,建议予以废止.１１月１８日,法制委员会向主任会

议作了汇报,主任会议决定将 «决定 (草案)»提请常委会本次

会议审议.

二、废止的理由

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,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

过了 «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»,其对疫苗研制和注册、疫

苗生产和批签发、预防接种、保障措施、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

规定;２０２２年２月２５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布了 «信访工作

条例»,该法将适用主体进一步扩大,对各类信访事项的提出、

受理、办理、适用程序等作了新的规定.«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»

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的立法依据已发生改变,部分主要条款与上

位法不一致,在实际工作中,也没有存在的必要.

以上说明和 «决定 (草案)»,请予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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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«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
废止 ‹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› ‹河南省信访条例›

的决定 (草案) » 审议结果的报告

———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２８日在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

河南省人大法制委员会

省人大常委会:

１１月２７日上午,常委会本次会议分组审议了 «河南省人民

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 ‹河南省计划免疫条例› ‹河南省

信访条例›的决定 (草案)»(以下简称 «决定 (草案)»).常

委会组成人员认为,为了维护国家法制统一,及时废止 «河南省

计划免疫条例»«河南省信访条例»是十分必要的,没有对 «决

定 (草案)»提出修改意见.２７日下午,法制委员会召开会议,

对 «决定 (草案)»进行了审议,形成了 «决定 (草案)» (表

决稿).省司法厅、省卫健委、省信访局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了会

议.２８日上午,法制委员会将审议修改情况向主任会议作了汇

报,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本次会议表决.

法制委员会认为,«决定 (草案)»(表决稿)符合国家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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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、法规的规定,建议常委会本次会议通过.

以上报告和 «决定 (草案)»(表决稿),请予审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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